
基隆市引進大專生資源入市屬學校暨幼兒園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服務學習推動方案。 

（二）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要點。 

（三）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鼓勵大專校院帶動高中職、國中小學辦理服務學習攜手 

計畫。 

（四） 教育部「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申請注意事項。 

（五） 基隆市國民中小學課外社團實施要點。 

（六） 基隆市中等學校辦理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實施要點。 

二、 計畫目標：透過服務學習的推展，引大專生社團資源入本市所屬學校及幼兒

園，凝聚政府、學校、社區及非營利組織的力量，共同創造服務學

習合作與支持網絡。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 

(二) 主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崇右技術學院、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按筆畫順序排列)

及其他大專院校。 

(三) 協辦單位：本市市屬學校暨幼兒園。 

四、 計畫內容： 

（一） 目的： 

1. 媒合引入大專生力量進入本市市屬學校暨幼兒園進行寒暑假與學期中有益

於學子之營隊活動，讓學子能在寒暑假期間學習多元知能，充實生命正面

經驗。 

2. 本市與大專院校建立長久合作關係，可透過公部門或民間基金會之相關計

畫，讓大專生有多元服務學習的管道，以達到本市與大專院校之間互惠的

長久模式。 

（二） 計畫執行之步驟：  

 

 

 

 

耕耘期(行銷) 

每年 4-6月(暑假

團)及 10-12月(寒

假團)媒合大專生

社團至本市國中

小服務。 

作業期(審核) 

每年 4-6月(暑假

團)及 10-12月(寒

假團)審核補助大

專生社團申請計

畫。 

展開期(活動) 

每年 7-8月(暑假

團)及 1-2月(寒假

團)確保大專生社

團與國中小端運

作順暢。 

收穫期(成果) 

每年 9月整理(暑

假團)成果及 2月

整理(寒假團)成

果。 



五、 經費申請 

（一） 各大專院校入本市市屬學校暨幼兒園者，優先申請教育部補助計畫。 

（二） 未能獲得教育部補助之計畫，本府視當年度預算酌予補助。 

（三） 請於公文載明之申請期限前，先行與學校學務處聯繫，請學校代為函送申

請計畫、經費申請表(附件 1、2)，並於活動結束後 2個月內檢送成果報告

及核銷相關資料(附件 3、4、5)。 

六、 預期效益： 

（一） 寒暑假：每年初估效益為寒假約 5團，暑假約 20團，惟實際效益得依現實

情況調整數據。 

（二） 學期中：每年預估效益為 3團進駐國中小學及幼兒園。 

七、 經費規劃：大專院校社團申請教育部及民間單位資源，本府酌予補助部分經費。 

八、 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